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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日：

 2023 年 09 月 22 日

申请号：202111115509.7 发文序号：2023092200007950

申请人：北京理工大学

发明创造名称：基于多智能体技术的对抗系统、方法、终端及存储介质

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1. 应申请人提出的实质审查请求，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第 1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

进行实质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第 2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自行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审查。�

2. 申请人要求以其在：

     �

  申请人已经提交了经原受理机构证明的第一次提出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

  申请人尚未提交经原受理机构证明的第一次提出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根据专利法第 30 条的规定视

为未要求优先权要求。

3. 经审查，申请人于     提交的修改文件，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1 款的规定，不予接受。

4.审查针对的申请文件：�

原始申请文件。 分案申请递交日提交的文件。 下列申请文件：

     

5. 本通知书是在未进行检索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通知书是在进行了检索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通知书引用下列对比文件(其编号在今后的审查过程中继续沿用)：

编号 文  件  号  或  名  称
公开日期

（或抵触申请的申请日）

1 CN112580221A 2021-03-30

2 CN112947581A 2021-06-11

6.审查的结论性意见：

关于说明书：�

申请的内容属于专利法第 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说明书的撰写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7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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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的新颖性。�

权利要求 1-10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4 款规定的实用性。�

权利要求     属于专利法第 2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9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1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2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5 款或者实施细则第 26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19 条第 1 款的规定。

分案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1 款的规定。

上述结论性意见的具体分析见本通知书的正文部分。�

7.基于上述结论性意见，审查员认为：�

申请人应当按照通知书正文部分提出的要求，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

申请人应当在意见陈述书中论述其专利申请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理由，并对通知书正文部分中指出的不符

合规定之处进行修改，否则将不能授予专利权。

专利申请中没有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如果申请人没有陈述理由或者陈述理由不充分，其申请

将被驳回。

     

8.申请人应注意下列事项：�

(1) 根据专利法第 37 条的规定，申请人应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的 4 个月内陈述意见，如果申请人无正

当理由逾期不答复，其申请被视为撤回。

(2) 申请人对其申请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同时申请人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3 款的规定，按照本通知书的要求

进行修改。

(3) 申请人的意见陈述书和/或修改文本应邮寄或递交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凡未邮寄或递交给

受理处的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

(4) 未经预约，申请人和/或代理师不得前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与审查员举行会晤。�

(5) 对进入实质审查阶段的发明专利申请，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答复期限届满前（已提交答复意见的

除外），主动申请撤回的，可以请求退还 50%的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

9.本通知书正文部分共有 5 页，并附有下述附件：

引用的对比文件的复印件共     份     页。

     

审查员：万黛安 联系电话：010-53966292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210401      纸件申请，回函请寄：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
2022.10     电子申请，应当通过电子专利申请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除另有规定外，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
            文件视为未提交。

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申请号:2021111155097

本申请涉及一种基于多智能体技术的对抗系统、方法、终端及存储介质，经审查，具体意见如下：

1.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一种基于多智能体技术的对抗系统，对比文件 1（CN112580221A）是最接近的现

有技术，其公开了一种攻防对抗仿真系统，具体公开了（参见说明书第 4-133 段，图 4）：攻防对抗仿真系统

包括进攻计算模块、防守计算模块和想定评估模块，所述进攻计算模块（即攻击模块）包括第一计算单元和

进攻分析单元，第一计算单元用于获取初始环境参数和攻击武器参数（即相当于感知模块，用于利用各种传

感器感知智能体周围环境信息），进攻分析单元用于基于所述攻击武器参数确定初步进攻态势信息，将所述初

步进攻态势信息发送给想定评估模块，接收所述想定评估模块基于所述初始环境参数和双方态势信息交互生

成的进攻调整反馈信息，其中攻击武器参数时攻击武器的固有属性参数，在接入仿真系统之前就已经设置好

的参数，这些属性参数决定了攻击武器的攻击情况，如攻击速度的范围，攻击力度的范围，不同场景对武器

性能的影响等；初步进攻态势信息是根据攻击武器参数确定的，初步进攻态势信息可以包括攻击速度、攻击

方向、攻击位置、攻击范围以及损伤半径（即攻击模块以攻击半径进行定义）；想定评估模块根据初始环境参

数和双方态势信息生成进攻调整反馈信息，然后将进攻调整反馈信息发送给进攻计算模块，进攻计算模块不

断的调整策略；进攻计算模块在接收到想定评估模块发送的经调整反馈信息后，生成调整后的进攻态势信息

（即攻击模块用于执行指令进行机动或攻击）；所述防守计算模块用于获取初始环境参数和防守系统参数，基

于所述防守系统参数确定初步防守态势信息，将所述初步防守态势信息发送给所述想定评估模块，接收所述

想定评估模块基于所述初始环境参数和双发态势信息交互生成的防守调整反馈信息，防守系统参数是防守系

统的固有参数，如拦截系统的拦截性能，探测系统的探测范围等，初步防守态势信息根据防守系统参数确定，

初步防守态势信息可以包括防守力度、防守方向、防守位置和防守范围。防守计算模块在接收到想定评估模

块发送的防守调整反馈信息后，根据所述防守调整反馈信息调整所述初步防守态势，生成调整后的防守态势

信息。所述想定评估模块相当于一个裁判，包括想定编辑单元和效能评估单元，想定编辑单元用于编辑战场

仿真场景，生成初始环境参数；效能评估单元用于根据初始环境参数以及接收到的初步进攻态势信息和初步

防守态势信息进行全局态势的分析，将对抗的结果进行裁决。从而更新进攻调整反馈信息和防守调整反馈信

息。可见所述想定评估模块相当于态势评估模块和决策选择模块的功能。

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1 相比，区别技术特征在于：权利要求 1 还包括通信模块，用于获取通信范围内

的通信信息；同时用于将感知信息、通信信息以及智能体自身信息传递给信息处理模块；信息处理模块用于

将感知信息、通信信息即智能体自身信息进行汇总，权利要求 1 中态势评估模块用于根据所述汇总信息计算

自身周围不同位置出的态势，评估我方对敌方的态势；对比文件 1 中的想定评估模块是根据调整后的进攻态

势信息更新进攻调整反馈信息；根据所述调整后的防守态势信息更新防守调整反馈信息；权利要求 1 中的决

策选择模块是用于基于态势评估结果选择合适的策略，对比文件 1 中的想定评估模块中的效能评估单元是在

进攻态势信息或防守态势信息调整了以后，进行相应的迭代重演，从而更新进攻调整反馈信息和防守调整反

馈信息。权利要求 1 还包括控制模块用于基于选择的策略控制智能体；权利要求 1 中所述感知模块和通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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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分别以感知半径和通信半径进行定义，攻击模块还以攻击角度进行定义。基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可以确定

本申请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提高所述智能体对抗系统的普适性。

而由于权利要求 1 所述进攻计算模块和防守计算模块已经可以将初步进攻态势和初步防守态势信息发送

给想定评估模块，即对比文件 1 也公开了模块之间的通信功能，再次基础上，配置一通信模块，用于获取通

信范围内的通信信息，同时用于将感知信息、通信信息以及智能体自身信息传递给信息处理模块，同时为了

提高来自各模块之间的信息的处理能力，配置信息处理模块，用于将感知信息、通信信息及智能体自身信息

进行汇总，也是本领域的惯用技术手段。而在对比文件 1 公开的想定评估模块实现了态势评估模块和决策选

择模块的功能的基础上，为了提高各模型之间的工作效率，提高该智能体对抗系统的普适性，配置专门的态

势评估模块，用于根据所述汇总信息计算自身周围不同位置处的态势，评估我方对敌方的态势，同时配置决

策选择模块，用于基于态势评估结果选择合适的策略；同时为了智能体更高效的执行所述控制策略，配置控

制模块，基于选择的测量控制智能体，也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同时感知模块和通信模块分别以感

知半径和通信半径进行定义，攻击模块还以攻击角度进行定义，也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容

易想到的。

因此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本领域的惯用技术手段，得到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对本领

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权利要求 1 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2.从属权利要求 2 对所引用的权利要求 1 作了进一步限定，而所述环境信息包括己方智能体、敌方 、障

碍物及其他物体的信息、通信信息包括通信对象的自身信息、感知信息、通信信息；所述智能体自身信息即

智能体的各种属性信息，所述属性信息包括运动速度、当前位姿、攻防能力、感知范围、通信范围也是本领

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信息。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上，从属权利要求 2 也不具有

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3．从属权利要求 3 对所引用的权利要求 1 作了进一步限定，由于对比文件 1 公开了包括攻击速度、攻

击方向、攻击位置、攻击范围以及损伤半径在内的初步进攻天使信息；以及探测系统的探测范围、移动速度、

探测方向和航迹规划参数在内的防守运行参数。在此基础上，为了简化运动和攻击态势的表达方式，用智能

体运动到攻击位置所用时间的倒数表示运动天使，用智能体消灭敌方所用时间的倒数表示为攻击态势，也是

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的。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上，从属权利要求 3 也不具有突

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4.权利要求 4 请求保护一种应用于权利要求 1-3 任意一下所述基于多智能体技术的对抗系统的基于多智

能体技术的对抗方法，对比文件 1（CN112580221A）是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其公开了一种攻防对抗仿真系统，

具体公开了（参见说明书第 4-133 段，图 4）：如图 4 所示，以攻防对抗仿真系统为执行主体的攻防对抗方法

包括：S410、进攻计算模块获取初始环境参数和攻击武器参数，基于攻击武器参数确定初步进攻态势信息，

将初步进攻态势信息发送给想定评估模块；防守计算模块获取初始环境参数和防守系统参数，基于防守系统

参数确定初步防守态势信息，将初步防守态势信息发送给想定评估模块。涉及进攻计算模块和防守计算模块

的执行动作，它们都是根据初始环境参数和攻击武器参数和防守系统参数，确定初步进攻态势信息和初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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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态势信息（即步骤一：智能体获取周围环境信息和其他信息）S420、想定评估模块接收初步进攻态势信息

和初步防守态势信息并生成双方态势信息，根据初始环境参数和双方态势信息生成进攻调整反馈信息（即将

获取的信息进行汇总，基于汇总信息进行态势评估），并将进攻调整反馈信息发送给进攻计算模块；根据初始

环境参数和双方态势信息生成防守调整反馈信息，将防守调整反馈信息发送给防守计算模块。S430、进攻计

算模块接收进攻调整反馈信息，根据进攻调整反馈信息调整进攻态势，生成调整后的进攻态势信息；防守计

算模块接收防守调整反馈信息，根据防守调整反馈信息调整防守态势，生成调整后的防守态势信息（即步骤

三，基于态势评估结果确定控制策略）。权利要求 4 与对比文件 1 相比，区别技术特征在于：权利要求 4 中步

骤一还同时获取通信范围内其他己方智能体掌握的信息；步骤二汇总的信息包括感知即通信获取的信息与智

能体自身的信息；步骤三还基于所述控制策略控制智能体进行机动或攻击。基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可以确定

本申请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提高基于多智能体技术对抗方法的执行效率。

而为了所述对抗方法能更高效地执行，由智能体同时获取通信范围内其他己方智能体掌握的信息，同时

将感知以及通信获取的信息与智能体自身的信息进行汇总，以便在确定控制策略时有更好地评估，也是本领

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而另智能体基于控制策略进行机动或攻击，也是本领域的惯用技术手段。

因此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本领域的惯用技术手段，得到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对本领

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权利要求 4 也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具备专利法

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5.从属权利要求 5 对所引用的权利要求 4 作了进一步限定，而对于智能体感知域内的环境信息，利用各

种创阿奇进行感知获取，对于智能体感知域意外的信息，通过通讯手段从其他己方智能体进行获取，也是本

领域常用的技术手段；而为了更明确地呈现智能体与敌方的态势差异，基于汇总的信息确定单个智能体对敌

方的卫星态势，根据智能体的分布关系，将单个智能体的态势进行叠加得到群体态势，也是本领域技术人员

容易想到的。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4 不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上，从属权利要求 5 也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

点和显著的进步，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6.从属权利要求 6 对所引用的权利要求 5 作了进一步限定，对比文件 2（CN112947581A）公开了一种基

于多智能体强化学习的多无人机协同空战机动决策方法，具体公开了（参见说明书第 6-215 段）：具体包括如

下步骤：步骤 1：建立多机空战环境模型，定义在多机协同空战过程中每架无人机进行机动决策的状态空间、

行动空间和奖励值；步骤 1-1：在地面坐标系中，ox 轴取正东方，oy 轴取正北方，oz 轴取铅垂方向；建立在

地面坐标系中无人机的运动模型和无人机的动力学模型；步骤 1-2：设定导弹仅具有尾后攻击能力；根据无

人机基于截获机会获得的优势值 以及无人机与目标双方角度参数与距离参数获得优势值 ，得出无人机

所处空战的态势评估函数 ；步骤 1-3：任意时刻空战态势的几何关系由同一坐标系内的无人机位

置矢量、无人机速度矢量、目标位置矢量、目标速度矢量所包含的信息完全确定，从而表征任意时刻的 1v1

空战态势；步骤 1-4：在多机空战中，设定无人机的数量为 n，分别记为 ，目标的数量为 m，分

别记为 设定目标的数量不大于无人机的数量，即 m≤n；定义 与友机 的态势评估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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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其中 为无人机 与友机 之间的距离， 为两架无人机之间的

最小安全距离，P 为正数。步骤 2：建立多机协同目标分配方法，确定强化学习训练时的目标分配规则；在目

标分配过程中首先分配处于攻击区内的目标，然后再分配处于攻击区以外的目标，对于 如果已经分配了

处于其攻击区内的目标，则不能再向其分配攻击区外的目标；而对于攻击区外的多个目标，无人机无法做出

机动使得多个目标处于攻击区内，因而当目标均在攻击区之外时，只能为无人机分配一个目标；因此，在完

成攻击区内目标分配后，剩余的目标分配工作转变为未分配的无人机分配 1 个目标的过程，采用匈牙利算法

实现分配；步骤 3：设计多机协同机动策略学习算法，确定强化学习训练逻辑；多机协同机动策略学习算法

包括策略协调机制和策略学习机制两部分。可见对比文件 2 公开了根据攻击范围内外划分不同的目标分配方

法，因此对比文件 2 公开的上述特征在对比文件 2 中的作用于权利要求 6 中相同，都是根据不同的感知域范

围确定不同的作战方法，因此对比文件 2 给出了将上述特征应用于对比文件 1 以解决其存在的技术问题的技

术启示，而由于对比文件 2 也公开了根据无人机之间的距离确定态势评估函数的技术手段，具体的为了更精

确地计算智能体对敌方的攻击态势，（1）判断敌方所处位置为感知域内或感知域外，基于所述所处位置计算

智能体达到相应位置的时间，并基于计算的运动时间确定运动时间的倒数即智能体对敌方的运动态势；（2）

计算智能体攻击时间的倒数确定攻击态势：根据敌方状态预估敌方寿命，根据预估寿命和智能体攻击力计算

消灭敌方的攻击时间，基于所述攻击时间得到攻击时间的倒数即攻击态势；（3）将所述运动态势与攻击态势

加和即为智能体对敌方的威胁态势；并计算已方智能体对敌方的威胁态势与敌方对己方智能体的威胁态势之

差，得到智能体的个体攻防态势；也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而为了更简便的计算智能体到达相应位

置的时间，当敌方处于感知域内时，根据传感器感知的环境信息以及障碍物信息，进行最优路径规划，计算

智能体到达所述位置的确切运动时间；当敌方处于感知域外时，其他己方智能体获取障碍物信息，计算确切

的运动时间；当无法获取障碍物信息，则对感知域外的部分按直线距离最短路径计算运动时间。也是本领域

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因此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 2 以及本领域的惯用技术手段，得到权利要

求 6 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权利要求 6 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也

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7.从属权利要求 7 对所引用的权利要求 4 作了进一步限定，而由于对比文件 1 已经公开了想定评估单元

对进攻计算单元和防守计算单元的策略进行反馈的技术手段，而具体的，若己方态势对敌方具有优势，且敌

方不在己方攻击域内时，选择前进策略；若己方态势对敌方具有优势，且敌方在己方攻击域内时，选择作战

策略，若己方态势对敌方具有劣势，则选择撤退策略，待态势变化后再重新选择策略，也是本领域技术人员

容易想到的，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4 不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上，从属权利要求 7 也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

点和显著的进步，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8.从属权利要求 8 对所引用的权利要求 4 作了进一步限定，而基于不停的控制策略控制智能体进行机动

或攻击的手段：具体地，若选择前进策略，则智能体先确定攻击对象，计算最佳的攻击位置，规划到达该位

置的最佳路径，再以一定速度运动到该位置，进而攻击敌方；若选择作战策略，则智能体微调位置或保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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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若选择撤退策略，智能体以最快的速度向出发点运动。也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因此在其引用

的权利要求 4 不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上，从属权利要求 8 也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具备专

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9.权利要求 9 请求保护一种信息数据处理终端，由前文评述可知，权利要求 4-8 所述的方法都不具备创

造性，而为了所述方法也能有一稳定的执行载体，将所述方法整理成计算机程序的形式，存储在存储器中，

用以在处理器中加载并执行，也是本领域的惯用技术手段，同时配置第一通信模块，用于连接无线局域网通

道，也是本领域的惯用技术手段，因此包括存储器和处理器的信息数据处理终端也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和显著的进步，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10. 权利要求 10 请求保护一种存储介质，由前文评述可知，权利要求 4-8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都不具备创

造性，而为了所述方法也能有一稳定的存储载体，将所述方法整理成计算机程序的形式，存储在计算机可读

存储介质中，用以在处理器中加载并执行，也是本领域的惯用技术手段，因此权利要求 10 请求保护的计算机

可读存储介质也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基于上述理由，本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以及从属权利要求都不具备创造性，同时说明书中也没有记载其

他任何可以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因而即使申请人对权利要求进行重新组合和／或根据说明书记载的内

容作进一步的限定，本申请也不具备被授予专利权的前景。如果申请人不能在本通知书规定的答复期限内提

出表明本申请具有创造性的充分理由，本申请将被驳回。

如果您对审查意见有疑问，可拨打审查员电话 010-53966292，或值班电话 010-53962411，也可通过邮

箱 sxbjzx_yijian@cnpia.gov.cn 反馈意见。请注意：邮箱反馈的内容不具有法律效力，请将正式的意见陈述书

和/或修改文本在规定的期限内交给专利局受理部门。

审查员姓名:万黛安

审查员代码:30082261


